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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文號：台財保第 872432213 號函 

核准日期：87 年 1 月 7 日 

修正文號：依 108.4.9 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修正日期：109 年 1 月 1 日 

 

全球人壽提前給付保險金   給付項目: 提前給付保險金 

批註條款        

 

本條款需有投保且在有效期間內,始具效力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

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

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

翌日起算十日內)。」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0-662） 

 

本提前給付保險金批註條款，適用於本公司銷售之終身保險及其他人壽保險，惟不包括各類定期壽險，自要保

人申請及本公司同意批註於本契約保單後始發生效力。 

 

壹、本契約內容有任何一項與本批註條款抵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 

貳、名詞定義 

一、「醫師」：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證書合法執業者。 

二、「醫院」：指合法經營之公立醫院、教學醫院或具備下列條件之私立醫院： 

    (一)專以照顧及治療傷害或疾病之病人為目的，而非主要作休養、靜養或戒酒、戒毒等類似之處所者。 

    (二)必須具有充份之診斷設備，全套外科手術設備及全天廿四小時有認可資格之醫師及護士駐院者。 

三、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 

    被保險人依本契約之規定，因死亡或保險期間屆滿，在本公司所必須給付保險金的額度內，申請提前給付 

    之保險金額。 

    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以新臺幣伍佰萬為上限，本公司得依當時之生活及醫療費用水準調整該上限。 

四、提前給付保險金： 

    本公司依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所計算之現值，其計算方式詳見「肆、保險給付之基礎」。 

五、疾病末期： 

    被保險人依「醫師」診斷，以及本公司核保醫師同意，該被保險人因罹患不治之症將會於醫師診斷日起六 

    個月內死亡者。 

參、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符合「疾病末期」者，可向本公司申請給付提前給付保險金。 

肆、保險給付之基礎 

被保險人情況符合「疾病末期」條件時，其提前給付保險金等於： 

一、被保險人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的現值。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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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時預估半年內可領取紅利之現值。扣除； 

三、申請時預估半年內尚須支付保費之現值。扣除； 

四、處理費用。惟每次費用以新臺幣伍佰元為限。 

前項計算現值之折現利率，本公司依本契約計算保費所採用之預定利率計算之。但前項保險金給付日至本契約

保險期間屆滿日或本契約繳費期間屆滿日不足半年時，本公司依實際天數計算現值。 

提前給付保險金不得低於所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在本契約之解約金。 

本契約保單貸款、墊繳保費及其利息和任何欠繳保費應自提前給付保險金中扣除。 

伍、提前給付保險金之給付方式 

被保險人申請本保險給付時，本公司將以「肆、保險給付之基礎」所計算出之提前給付保險金，一次給付予受

益人。 

被保險人申請之提前給付保險金，在本公司開始給付後，不得申請變更。 

陸、契約之效力及剩餘最低保額 

本契約保險金額中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部份，自本公司依本批註條款開始給付保險金之時，該申請給付

部份視為保險金額的減少，其減少部份視為終止契約，其餘未申請給付部份其權利及義務仍依本契約規定辦理，

不受本批註條款影響。 

被保險人行使本批註條款給付後，若有剩餘之保險金額，其金額需符合該契約最低保險金額之限制。 

柒、行使之限制條件 

本批註條款之行使需受制於下列條件： 

一、本契約必須是有效契約且不得為展期定期保險。 

二、本契約除向本公司貸款外，不得另有其他債務關係。 

三、本契約保險金額需符合本公司設定最低行使本批註條款之保險金額，其金額詳見保單面頁。 

捌、批註條款的撤銷 

要保人得經被保險人同意，在提前給付保險金給付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撤銷本批註條款。 

玖、受益人之指定及變更 

提前給付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指定或變更。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為本契約之身

故保險金受益人。 

未申請給付部份之受益人依本契約規定辦理，不受本批註條款影響。 

拾、申請手續 

一、 被保險人遭遇本批註條款「參、保險範圍」之保險事故而欲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時，應填具申請書向本公 

    司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同時依第三項之規定檢附各項證明文件，申請理賠。 

二、 本公司將依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之金額，計算出提前給付保險金，請其確認是否行使此項申請，再進行理 

    賠作業。 

三、受益人申領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本契約及本批註條款之保險單及保險金申請表。 

    (二)診斷證明書。 

四、除上述之證明文件外，在理賠給付案決定前，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

驗，另得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作為驗證被保

險人是否符合批註條款之規定。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支付。 


